
 

 

天津市招生委员会 

高级中等学校招生办公室文件 
 

津招办中发〔2013〕24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关于印发《2014 年天津市高级中等学校 

招生报名工作规定》的通知 

 

各区县、天铁集团公司高级中等学校招生办公室： 

报名是高级中等学校招生考试的基础性工作，关系学生切

身利益，关系招生公平，关系社会稳定，各区县及各有关单位

要高度重视，加强宣传力度，落实工作责任制，严格按照条件

和程序逐一审查报名者的资格，确保信息采集准确无误，确保

报名工作安全平稳。 

现将《2014 年天津市高级中等学校招生报名工作规定》印

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    

附件：2014 年天津市高级中等学校招生报名工作规定 

 



（此页无正文）

二○一三年十一月八日

主题词：高级中等学校  招生报名  规定  通知

（共印 50 份）

抄送：天津市教育委员会

天津市教育招生考试院办公室     2013 年 11 月 8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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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2014 年天津市高级中等学校招生报名工作规定

根据天津市教育委员会 2014 年高级中等学校招生的有关

政策，现就招生报名工作规定如下：

一、报名对象和办法

㈠本市户籍（含蓝印户籍）报名对象

1．具有本市学籍的应届初中毕业年级学生在学籍校办理报

名手续。

2．现在外省市就读并要求回津升学的应届初中毕业年级

学生，到户籍所在区县中招办办理报名手续。

㈡非本市户籍报名对象

1．在本市就读并具有本市学籍的应届初中毕业年级学生，

经本人申请，就读学校所在区县中招办审核同意后，可在其

就读的学籍校办理报名手续。

2．凡符合天津市教育委员会《关于台湾学生报考天津市普

通高中学校招生录取办法的通知》（津教委中〔2008〕19 号）

和《关于印发〈香港、澳门同胞子女在津就读中小学的意见(试

行)〉的通知》(津教委〔2011〕103 号)规定的应届台湾、香港、

澳门学生，可在其就读的初中学籍校办理报名手续。

㈢往届初中毕业生、各类高级中等学校在校生不准报名。

二、报名时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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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4 年天津市高级中等学校招生考试报名时间为：2013

年 12 月 15-20 日，逾期不再补报。户籍动迁学生进津手续原则

上于 2013 年 12 月 20 日前办理完毕。

三、报名资格审查

㈠报名资格审查工作由学生学籍校负责，初中校校长是

本校资格审查的第一责任人。各初中校一律不得接收非本

校学籍学生报名。

㈡学生办理报名手续时，需携带本人身份证、户口簿、

相关证明等原件及复印件，证件不齐者不予办理。

㈢学生报名资格经其所在学籍校初审后由各区县中招办审

查确认。凡经报名资格审查合格的学生均须填写《2014 年天

津市高级中等学校招生报名表》（见附件 1）。

㈣市公安局人口管理总队将对报名学生的户籍情况进

行核查，各区县中招办要按照要求准备报送相应材料、信

息。

四、信息采集

㈠2014 年天津市高级中等学校招生报名基本信息采集工

作统一使用“天津市高级中等学校考试招生管理系统”（以下简

称“管理系统”， ）管理系统客户端应用条件见附件 2。

㈡市中招办将报名学生在八年级参加学业考查时采集的数

据统一导入“管理系统”，作为 2014 年天津市高级中等学校招

生报名学生的基础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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㈢各学籍校在各区县中招办的统一指导下，按照工作进程，

依据经审查合格的《2014 年天津市高级中等学校招生报名

表》，通过“管理系统”，分步完善学生相关报名信息。如学生

体检信息、头像信息、户籍信息、政策照顾信息等。 

㈣现为八年级的学生，其参加 2014 年学业考查所需相关信

息的采集与本次高级中等学校招生报名信息采集一并进行，各

区县中招办依据学生电子学籍有关信息，组织人员录入（或导

入）八年级学生参加学业考查所需相关信息（相关要求见附件

4）。 

㈤市中招办汇总学生各项信息后，组织各区县进行核对，

分别组建高级中等学校招生报名信息库和八年级学生基本信息

库。 

㈥核准后的学生基本信息库将作为学生报名参加体育统一

测试、学业考查、学业考试和各类高级中等学校招生的依据。 

五、回户籍区县升学 

㈠具有本市常住户籍（不含蓝印户籍）且户籍和学籍不在

同一区县（市内六区者除外）的应届初中毕业年级学生，可自

愿申请回户籍区县升学，所回区县须是学生本人与父亲或母亲

户籍同在的区县。 

㈡准备回户籍区县升学的学生在学籍校办理报名手续，并

在学籍区县参加体育考试统一测试、学业考查和学业考试。 

㈢办理回户籍区县升学手续的其他事宜另行通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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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纸介质档案组建

各学籍校须在各类高级中等学校招生录取前完成应届初中

毕业生档案组建工作，并将材料（见附件 3）装入市中招办统

一印制的“天津市高级中等学校招生应届初中毕业生档案袋”

内。

七、报名工作要求   

㈠各区县中招办要加强领导，按照全市统一部署，合理安

排各校集中采集信息时间。

㈡各有关单位要认真履行职责，严格审查考生资格，加强

对考生各项信息的复查，确保信息的完整、真实、准确，确保

报名工作顺利进行。

附件：

1．2014 年天津市高级中等学校招生报名表

2．天津市高级中等学校考试招生管理系统客户端应用条件

3．应届初中毕业生档案材料目录

4．八年级学生基本信息采集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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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一、系统运行环境

本系统设计客户端采用 windows 操作系统，普通 PC 平台。

二、硬件运行环境要求

1．客户端 PC 硬件要求

PIII 600 CPU 

128M 内存

10G 硬盘空间

100M/10M 网卡

2．上网条件

普通 ADSL 宽带上网

3．摄像条件

USB 摄像头，像素在 100 万及以上。

三、软件运行环境要求

天津市高级中等学校考试招生管理系统客户端程序要求使

用 Windwos2000/XP/2007 操作系统，IE 版本要求 IE5.5 及以上

版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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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市高级中等学校考试招生管理系统客户端应用条件



 

 

附件 3 

应届初中毕业生档案材料目录 

 

1．天津市中学生学籍表； 

2．天津市初中毕业生鉴定表； 

3．天津市初中毕业生登记表； 

4．天津市初中毕业生家庭情况调查表； 

5．天津市初中毕业生成长记录登记表； 

6．天津市初中生综合素质评价情况登记表； 

7．天津市义务教育七、八年级学生集中参加社会实践考核

表； 

8．天津市学生（初中阶段）体质健康标准登记表; 

9．天津市初中毕业生体育考试成绩登记表; 

10．天津市高级中等学校招生体格检查表; 

11．天津市应届初中毕业生政策照顾证明信； 

12．天津市应届初中毕业生特长生审批表； 

13．天津市八、九年级学生基本信息采集登记表; 

14．天津市初中毕业生学业考试（考查）成绩单； 

15．其他有关奖惩材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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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八年级学生基本信息采集要求 

一、信息采集对象和办法

1．在本市就读的 2012 级（即八年级）全体学生，在其就

读的初中学校进行信息采集。

2．具有本市常住户口（含蓝印户口），尚在外地就读，需

回本市升学的八年级学生到其户籍所在区县中招办进行信息采

集。

3．信息采集对象须如实填写《八年级学生基本信息采集登

记表》（见样表）

二、信息采集时间

2013 年 12 月 15-20 日。

三、工作程序

1．2014 年天津市八年级学生基本信息采集工作统一使用

“天津市高级中等学校考试招生管理系统”。

2．在各区县中招办的统一指导下，各学籍校须逐项审查学

生的户口簿、身份证原件等相关证明。组织学生在规定的时间

进行电子摄像并按“天津市高级中等学校考试招生管理系统”

要求，根据学生提供的报名材料（身份证、户口簿复印件及相

等），完善学生的其他相关信息。

3．市中招办汇总学生各项信息后，将信息反馈至各区县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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招办进行核对。区县中招办组织各学籍校复核后，全市组建八

年级学生基本信息库。核准后的学生基本信息库将作为学生报

名参加学业考查的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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